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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2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层

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层（或技术骨干）合计

76名成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为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自 2026 年 1月 14 日起最

长不超过 12个月内（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日），通过二

级市场购买的方式，以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拟合计

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375万元（含交易费用），不高于人民

币 35,015万元（含交易费用），增持价格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本次增

持不设价格上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1月 15 日、2026

年 4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梅花生物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层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3）、《梅花生物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

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 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均已书面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审慎实施增持计划，并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持有的公

司股份，以及在本次增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毕并由公司依法公告后 24个

月内，不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次增持所获得的公司股份。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 2026年 6月 8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二级

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共 32,018,437 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公司股本总数为 2,804,241,650股）的 1.142%，累计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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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共 315,626,400.76元，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本

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层（或技术

骨干）共计 76 名成员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公司其他核心管理层或业务、技术骨干

增持前持股数量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持股 97,720,832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 3.485 %

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军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72,452,774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2.584 %

增持主体名称 何君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24,584,458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877 %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玲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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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378,9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14 %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民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380,9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14 %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娣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 %

增持主体名称 王丽红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117,3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04 %

增持主体名称 刘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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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187,4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007 %

增持主体名称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69人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公司其他核心管理层或业务、技术骨干

增持前持股数量 3,812,6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136 %

本次增持主体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

他核心管理层（或技术骨干）共计 76名成员，详见下表：

姓名 职务
预计最低增持金额

（万元）

预计最高增持金额

（万元）

王爱军 董事长 1,500 2,000
何君 董事、总经理 3,800 4,000

王爱玲 高级副总经理 800 1,000
王丽红 财务总监 100 150
刘现芳 董事会秘书 150 200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71人 24,025 27,665

合计 76 人 30,375 35,015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增持前

持股数量

（股）

增持前

持股比例

（占总股

本）

本次预计最

低增持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最

高增持金额

（万元）

一致行动关系

形成原因

孟庆山 854,103,033 30.458% - - 王爱军、何君与

控股股东孟庆

山为一致行动

人，王爱玲、王

王爱军 72,452,774 2.584% 1,500 2,000

何君 24,584,458 0.877% 3,8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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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王爱娣为

控股股东孟庆

山子女，与上述

人员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

王爱玲 378,900 0.014% 800 1,000

王爱民 380,900 0.014% 11,000 12,000

王爱娣 0 0.000% 150 200

合计 951,900,065 33.945% 17,250 19,200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层

（或技术骨干）共计 76 名成员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30,375万元～35,015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上述增持

主体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增

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32,018,437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315,626,400.76 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1.142%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88,035,802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5.234%

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他核心管理层（或技术骨干）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主要情况分别如下：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军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500 万元～2,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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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53.46 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500.98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55%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7,047.25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4.607%

增持主体名称 何君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3,800 万元～4,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381.18 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3,807.25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136%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7,047.25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4.607%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玲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800万元～1,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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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80.4237 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802.53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29%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7,047.25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4.607%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民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1,000 万元～12,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226.82 万

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1,999.86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437%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7,047.25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4.607%

增持主体名称 王爱娣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50万元～200 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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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5.36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50.25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05%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97,047.25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4.607%

增持主体名称 王丽红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00万元～150 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0.50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03.40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04%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22.23 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0.008%

增持主体名称 刘现芳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50万元～200 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上述期间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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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方式及数量 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5.40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51.73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005%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34.14 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0.012%

增持主体名称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69 人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6年 1月 15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7年 1月 13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12,875万元～15,465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2026年 1月 14日～2026年 6月 8日，上述增持

主体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增

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318.70万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3,046.65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A股，0.470%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1,699.96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0.606%

上述增持主体中一致行动人增持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

数量

（股）

增持前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

本次增持

股份金额

（万元）

本次增持

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增持

股份比例

（占总股

本）

增持后持股

数量

（股）

增持后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

一致行动关

系形成原因

孟庆山 854,103,033 30.458% - - - 854,103,033 30.458% 王爱军、何君

与控股股东

孟庆山为一王爱军 72,452,774 2.584% 1,500.98 153.46 0.055% 73,987,374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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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王

爱玲、王爱

民、王爱娣为

控股股东孟

庆山子女，与

上述人员构

成一致行动

关系

何君 24,584,458 0.877% 3,807.25 381.18 0.136% 28,396,258 1.013%

王爱玲 378,900 0.014% 802.53 80.4237 0.029% 1,183,137 0.042%

王爱民 380,900 0.014% 11,999.86 1,226.82 0.437% 12,649,100 0.451%

王爱娣 0 0.000% 150.25 15.36 0.005% 153,600 0.005%

合计 951,900,065 33.945% 18,260.86 1857.2437 0.662% 970,472,502 34.607%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2026 年 1 月 14 日至 2026 年 6月 8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2,018,437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2%，累

计增持金额 315,626,400.76元，增持金额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三、律师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经律师核查确认，本次增持实施前，增持人作为控股股东孟庆山的一致行动

人，与孟庆山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且该等持股超过

已发行股份 30%的事实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0.662%，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属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的情形。

律师认为，增持人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

所必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



11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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